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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。爰此；要落實法治教育，徹底把毒品趕出校園，必需要教育部、衛福部及法務部共

同合作，把反毒理念在校園扎根。但目前政府卻只是辦一些比賽、園遊會、藝人站台等熱

鬧卻沒有教育功能的虛浮活動消耗預算。校園應找臨床經驗豐富醫師或曾受毒害的更生人

，親身向學生講解，即使只是吸食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長期也會會導致膀胱嚴重萎縮，得

包尿布、背尿袋上學，才能減少毒品滲入校園機會。 

（四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「長期照顧服務法」終於通過，雖然

社會正反褒貶各有，但對我國因應高齡化社會實具有相當之

指標意義，應予鼓勵。然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屢創新低，

未來台灣下一代必須承擔的長期照護財務負擔，必將與時俱

增。一旦長期照護財務需求遠超越供給能力，不僅對高齡者

長期照護的質與量將隨之下滑，年輕人口的經濟能力恐將因

此遭受擠壓，台灣未來的經濟條件能否因應自如？其實；是

應該要更嚴肅而認真思考的重要議題！世界各國不論是為了

解決國民醫療或長期照護需求，均將注意力過度聚焦於資源

需求。但本席以為；在建構長照資源的同時，也必須重視發

展以人為基礎的需求評估、決策、供應，以及評價，如此既

可維護長者良好的生活品質，同時也可以減輕推動長期照護

所將擔負的沉重壓力，畢竟屆時人力、財力都將是無法迴避

的實際問題。鑑此；特籲請政府在後續推展長照工作中，應

正視在國民尚未跨入高齡之前，提早建立身心健康生活型態

的必要，俾藉以大幅降低步入高齡後的失能風險，進而減低

國民對長期照護需求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衛生福利部推估，今年全台灣 5 歲以上失能人口數為 75 萬，其中 65 歲以上 48 萬，整

體失能比率為總人口數的 3.36%。到了民國 120 年，5 歲以上失能人口將達 120 萬，其中 65

歲以上 95 萬，失能比率將高達 5.3%。台灣失能人口比率攀升與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有關。在

快速老化的人口結構下，65 歲以下勞動人口的負擔將隨之加重。根據國發會推計，民國

103 年，每 6.3 名 65 歲以下勞動人口負擔 1 名 65 歲以上人口；民國 114 年則為 3.4：1，之

後逐漸攀升至民國 149 年的 1.29：1。從此一推計來看，除非生育率回升到一定程度，否則

台灣年輕人的負擔只會越來越重。 

二、長照服務法加惠的對象，人已高齡者占絕大多數，而台灣高齡化速度居全球首位，因此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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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法律也將是台灣因應高齡社會來臨的必要準備。年齡本即是許多慢性病、癌症，以及身

心功能退化症狀之顯著預測因子。據學者專家預估，我國長者對長期照護的需求，將在未

來 10 年內快速成長，因此政府不僅在制度層面上，必須加緊腳步做好準備，且也不得不務

實地考量緊接而來的沉重財務壓力。尤有進者，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屢創新低，未來台

灣下一代必須承擔的長期照護財務負擔，必將與時俱增。一旦長期照護財務需求遠超越供

給能力，不僅對高齡者長期照護的質與量將隨之下滑，年輕人口的經濟能力恐將因此遭受

擠壓。 

三、長期照護確實需要不斷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財務資源，台灣未來的經濟條件能否因應自如？

亦或將如美日等國陷於捉襟見肘窘狀？是一嚴肅的重要議題。世界各國不論是為了解決國

民醫療或長期照護需求，均將注意力過度聚焦於資源需求。不論在評估、決策、供應，以

及評價層面上，均係以資源為主題。這套運作模式雖有助於快速建構資源供給，滿足眼前

迫切需求，但稍經時日後便將發現邊際效益遞減，甚至陷入資源耗用與國民真實需求脫勾

的現象，這正是美國當前飽受之苦。 

四、發展永續性的長期照護模式，固然應該儘速備妥相關制度、人力、設施，及財務資源，但

絕不能忽略國民的實際需求，而非一昧地從資源角度評估需求。舉例言之，許多長者身心

失能的原因，在於代謝症候群產生的併發症、意外事故跌倒、以及長期曝露於健康危險因

子中。我們若能重視高齡長者具體需要，以人們的真實需求為導向，因應規劃各類健康促

進初級預防，創造健康支持環境，提供健康檢查等次級預防服務，便能大幅提升長者身心

健康品質，降低或延後對長期照護的需求。如此一來，既可維護長者良好的生活品質，同

時亦可以減輕推動長期照護所將擔負的沉重壓力。 

（四十三）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，有鑒於現行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未能

回應人民對檢察體系監督機制之需求與期待，人民既無權逕

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請求或陳請評鑑檢察官，作為陳請人或

陳請轉介之機關或團體亦無程序參與暨請求閱覽、抄錄、影

印或攝錄卷內文書資料等之權利，且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未配

置專職人力而顯有限縮其組織發展之情事等。為落實司法人

權之保障、有效為司法改革、提升檢察形象，暨衡平受評鑑

檢察官之程序保障、維護檢察官之職權獨立性，爰建請法務

部於一個月內提出「健全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之革新與積極具

體作為」專案報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鑒於人民對於檢察機關內部監督機制之不信任，為提升檢察形象、加速司法改革，並兼顧


